
云南红塔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名称

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
立项依据

根据《玉溪市红塔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红塔工业园区“十四五”特色产业发展规划的通知》（玉红政办发〔2021〕10号）、《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红塔工业园区改革发展的意见>的通知》（玉红发〔2019〕21号）、《玉溪市红塔区促进工业项目投资优化奖补机制实施意见(试行)》（玉红发〔2017〕3号）三个文件的发展目标：按照习近平“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依据红塔工业园区确定的“以产兴城、以城聚产、产城联动、融合发展”的工作思路和将园区建设成为“创新能力强、产业层级高、辐射带动广”的现代产业集聚区，“城市功能全、生活空间美、生态环境优”的新型工业园区的战略构想，全面提升园区在红塔区产业发展中的嵌入度、贡献度和价值链地位，通过着力实施优化提质产业主导发展战略、集约调整发展战略和产城融合发展战略等三大战略，加快发展先进装备制造、新型卷烟配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以及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积极发展信息产业、现代商贸、现代物流及现代服务业等优势产业，在园区构建产城一体化发展机制，努力形成产业优势突出、结构清晰、抓手有力、相互支撑的园区产业发展体系。

园区主营业务收入在2020年预计2,310,000.00万元的基础上，达到4,000,000.00万元以上，年均增长12.00%以上。投资额达到1,000,000.00万元以上，上缴税金达到120,000.00万元元以上。到2030年，园区主营业务收入达7,000,000.00万元元以上，年均增长12.00%。投资额达到2,500,000.00万元以上，年均增长20.00%以上，上缴税金达到200,000.00万元元以上。到2035年，在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推动下，各项指标大幅增长，园区成为红塔区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柱。

重点培育先进装备制造、新型卷烟配套、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以及新能源、新材料等百亿级的支柱产业和信息产业、现代物流及现代服务业等为重点的十亿级优势产业。到2035年，园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建成，“4+4”的产业层级全面提升，产城融合发展格局全面形成。

园区主导产业集中度年均提高2—3个百分点，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年均提高3—4个百分点，研发投入年均提高20.00%以上，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逐年明显下降，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年均增长20.00%以上。

力争建成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或重点实验室1个，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企业技术中心或重点实验室2个，院士或专家工作站1个，博士后工作站1个，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高新技术企业占入园企业比例50.00%以上，研发费用突破2.50%，万人专利拥有量10件。

项目实施单位

云南红塔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领导小组人员

为确保红塔工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做到立项有依据，审批合规定，安全有保障，质量过得硬，经领导班子研究决定，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组  长: 吴永安

副组长：封伟

成  员：封伟  何光涛  陈云松  李立超  桂宝宏  肖云霞  高培亮  余猛  史绍富  刘海山  赵龙俭  赵明恺 刘克庆 苏梦洁 
（二）成员职责
1.组长工作职责：认真执行园区管委会的“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和内控制度。
2.组员职责：积极主动学习各项财政政策，加强预算管理，按照编审内容和要求，负责园区各局（室）、建设投资公司项目入库编报工作，牵头开展项目可行性分析论证，制定可行的项目实施方案。做好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绩效管理，定期进行项目绩效跟踪，发现问题应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确保项目高效执行，完成预期目标。
（三）项目开展时间
计划于2026年1月开展筹备工作；

计划于2026年2-3月完成项目前期工作；

计划于2026年4-12月全面开展园区各项目建设工作。

项目实施内容

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围绕区委“12345”发展思路，紧扣开发区振兴三年行动和市开发区重点指标考核评价方案明确的发展目标任务，立足全市“两壮两新”重点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园区“三主两辅”主导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做大增量释放活力，强化要素资源保障，精准服务项目建设，助推园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2026年力争“四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0%；全年完成升纳规工业企业8户以上，新增产值20亿元；计划新签约（落地）2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7个，其中：亿元级3个、5亿元级2个；10亿元项目1个以上；实际到位市外投资13.94亿元；力争新增新申报高企2户。

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计划安排区级资金708.43万元，具体由5个子项目组成：

1.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劳务费236.65万元，主要用于政府购买人员工资及五险一金支出。

2.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委托业务费30.00万元，主要用于外出招商引资经费。

3.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委托业务费10.80万元，主要用于机关购买后勤服务经费。

4.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劳务费57.8万元，2026年度保洁人员保安人员工资。

5.红塔产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委托业务费373.18万元，主要用于物业费、委托业务费等方面的相关费用。

项目实施计划

红塔工业园区综合业务和产业发展项目资金是经常性支出项目，计划于2026年1月开展筹备工作，2-3月完成项目前期工作，4-12月全面开展园区各项目建设工作。

项目实施成效

2026年力争“四上”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规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0%；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0%；工业投资同比增长5.0%；全年完成升纳规工业企业8户以上，新增产值20亿元；计划新签约（落地）2000万元以上工业项目7个，其中：亿元级3个、5亿元级2个；10亿元项目1个以上；实际到位市外投资13.94亿元；力争新增新申报高企2户。

